
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关于规范全国啦啦操

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体育社会组织管理 严格规

范体育社会组织行为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体人字〔2021〕236

号）文件要求，为了进一步规范全国啦啦操项目的推广普及工

作，确保全国啦啦操竞赛、培训和活动等相关工作的衔接和稳

步推进，经我中心研究，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，停止使用“全

国啦啦操委员会”，以“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啦啦操分会”负

责全国啦啦操推广普及等工作，原以全国啦啦操委员会名义印

发的各类管理办法，修订后以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印发全国。

特此通知。

体育总局体操中心

2021 年 9 月 1 日



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啦啦操分会工作职责

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啦啦操分会是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

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的指导和监督下，负责管理

全国啦啦操项目的唯一机构。主要工作职责如下：

一、负责我国啦啦操运动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。

二、负责我国啦啦操项目的推广、宣传与普及。

三、负责我国啦啦操文化建设。

四、负责全国性啦啦操赛事的组织与实施。

五、负责全国啦啦操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培训、考核和管理。

六、负责组织啦啦操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。

七、负责“啦啦操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”、“全国啦啦操

达标”等活动的开展、考核和管理。

八、负责全国啦啦操俱乐部的建设。

九、负责组织全国啦啦操校（局）长论坛、全国啦啦操俱

乐部发展论坛等啦啦操交流与活动。

十、负责开展“全国啦啦操送培训到基层”、“全国校园

大课间啦啦操推广活动”、“啦啦操西部行”等活动。

十一、负责组织专家开展啦啦操项目标准制定及相关理论

研究。

十二、负责啦啦操网站、微信、小程序等自媒体的运营和

宣传。


